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高雄市政府主計處　書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8樓

承辦單位：會計管理科

承辦人：蔡靜儀

電話：07-3373168

傳真：07-3314803

電子信箱：yigirl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計會管字第10430810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13574884_104308109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學校退休公務員工三節慰問金之發放，請依說

明二配合辦理經費撥付及核銷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8月26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144

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慰問金報支單據之審核，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

4年8月14日總處給字第10400435972號函辦理，並依支出

憑證處理要點第10點規定，如其由金融機構等代領存入各

該員工存款戶者，仍應檢附金融機構等簽收之文件，憑以

辦理。

三、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高雄市議會會計室、第四類發行會計室

副本：本處會計管理科 2015-08-28
11:49:10

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 1040828

*10470537000*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